承诺书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报名杨柳雪镇人民政府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
本人承诺：
1、本人未担任任何公职（含已享受退休待遇公职人员、村两委成员、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企职工、在职教师、退休教师、医生、护士等）。
2、本人名下无个体工商户、公司法人、股东、理事、监事、监理、企业出资人及管理人员等不符合公益性岗位纳入范围的身份，同时保证在岗期间不注册营业执照，不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股东、理事、监事、监理、企业出资人及管理人员，服从用人单位管理。
3、本人不属于公职人员(含已享受退休待遇公职人员)、乡镇(街道)备案且受财政供养或村(社区)集体经济补贴的村(社区)干部。
4、如实填写亲属备案表，无遗漏、无隐瞒。（备案范围：本人配偶、父母、岳父母、公婆、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备案范围内的亲属在本人上岗后如有成为公职人员或村干部的情况，本人将立即上报，重新填写备案表。
5、本人未缴纳职工保险，未领取职工养老金。未与任何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本人在岗期间不在其他单位参加职工保险或以个人身份缴纳职工保险。
以上承诺事项如有不实，本人自愿退出公益性岗位，并退还领取的公益性岗位补贴（含保险），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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